致吉林大学教师的一封信
尊敬的吉林大学教职工：

中国银行与吉林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,为促进友好关系，长期合作，应吉林大学广大教师需要，我行为在职正式教职工提供无担保个人信用贷款。
【个人信用贷款】

个人信用贷款是我行根据个人客户的信用状况，为其提供的一种短期融资便利产品。

一、申请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1、本校正式在编教师、行政人员及职工。
2、在长春市内具有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，信用记录良好，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。
3、借款人年龄与贷款期限之和为男不超过65，女不超过60。
二、需提供的贷款材料：
1、有效身份证明材料（身份证、户口、教师证、职称证、婚姻证明）。
2、借款人及配偶单位收入证明、常用存折流水、个人资产证明材料（房屋产权证、机动车登记证书、存单、有价证券等）。
3、贷款用途证明文件。
三、用途、金额、期限、利率
1、个人信用贷款可用于合法个人消费支出，如装修、购买家具家电、购车等。不得用于投资经营和无指定用途的个人支出，不得用于股市、证券市场投资、购买房屋等金融法规和国家法律明确禁止的项目。
2、贷款金额最高30万元，一般情况参照普通员工10万元；副科以上20万元；副处以上30万元；助教10万元，讲师20万元，副教授以上30万元；普通工人10万元，具体贷款额度视借款人基本情况进行核定，详细请咨询银行客户经理，其他情况借款人授信额度视申请人收入、资产实力及需求具体核定。
3、单笔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，如用于购车等，可放宽至3年(需提供购买合同或协议等用途证明资料) 。
4、目前一年以内（含一年）信用贷款年利率8.528％；二至三年期贷款年利率8.645％。
四、信用贷款优惠措施

1、信用贷款无担保；
2、授信额度参照同业较高；

五、还款方式
1、期限在一年以内(含一年) 的贷款可按月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。
2、二至三年期贷款还款方式采取按月等额本金(或本息) 还款方式。
具体情况欢迎电话咨询中国银行前进大街支行业务发展部。
支行地址：长春市前进大街2426号

业务联系人：杨丹（客户经理）
联系电话：0431-85161371；1375685777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前进大街支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二年三月十四日
